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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346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文字互动的形式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参加福建辖区上市公司 2021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8）。 现将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召开了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董事长、

总经理林天福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林思恩先生，董事会秘书苏志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
资者进行网络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 投资者提问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请问苏总，公司重整投资人的资金已经到位，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什么时候能完成？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目前正在有序推进，重整计划预计将在

6月 30日前完成。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007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4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自愿披露定期报告等英文版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愿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英文版）》《2021 年第
一季度报告（英文版）》《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英文版）》。 在对上述报告的中英文版本理解上发生
歧义时，以中文版本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了本行于 2022年末前发行不超过 1,0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

案。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本行于 2021年 5月 17日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总额为 500亿元人民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简称“本期债券”），并于 2021 年 5
月 19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前 5年票面利率为 4.08%，每 5 年调整一次，在第 5 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赎
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辉光电”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124号）。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A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268, 144.4225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的20.00%。 发行人授予东方投行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40, 221.6500万股），若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308, 366.0725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为80, 443.3267万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 ，占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26.09%。

根据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 443.3267万股。 因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 , 160 .8958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 .00% ，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5.88%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7, 540.20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0.00%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7, 761.8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4.12%。

根据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 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40, 221.6500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根据《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09.5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18, 770.1500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1, 390.7458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7.65%，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2.61%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 532.0000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2.35%，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1.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3031462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5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5月20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65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5月20日（T+2日）16: 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4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4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20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5月2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
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
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上证发〔2019〕46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创新” ）；
（2）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5月17日

（T-1日）公告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5月14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2.65元/股，本次初始发行规模为710, 582.72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则发行规模将扩大至817, 170.09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超过5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证创新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
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且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 东证创新已缴纳战略配售认
购资金2亿元，本次获配股数为5, 362.8885万股。

截至2021年5月13日（T-3日），除一家战略投资者因临时资金周转问题导致无法全额缴款外，其余
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战略
投资者的实际缴款情况进行配售。 主承销商将在5月24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 080, 462 392, 413, 224.30 1, 569, 652.90 1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 563, 810 43, 894, 096.50 175, 576.39 12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 255, 240 175, 576, 386.00 702, 305.54 12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 255, 240 175, 576, 386.00 702, 305.54 12

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3, 127, 620 87, 788, 193.00 351, 152.77 12

上海申能能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6, 255, 240 175, 576, 386.00 702, 305.54 1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 255, 240 175, 576, 386.00 702, 305.54 12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33, 260, 131 88, 139, 347.15 352, 557.39 12

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 796, 344 86, 910, 311.60 347, 641.25 12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563, 810 43, 894, 096.50 175, 576.39 12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5, 638, 101 438, 940, 967.65 1, 755, 763.87 12

浙江出版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6, 563, 810 43, 894, 096.50 175, 576.39 12

上海精典芯光电子有限公司 16, 563, 810 43, 894, 096.50 175, 576.39 12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 625, 524 17, 557, 638.60 70, 230.55 12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3, 628, 885 142, 116, 545.25 - 24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5月1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了和辉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517，017，092

末“5” 位数 49040，99040，08554

末“6” 位数 555890

末“7” 位数 5049373，7549373，2549373，0049373

末“8” 位数 76543858，96543858，56543858，36543858，16543858

末“9” 位数 397143014，053854055，452388919，120869274，180156229，43366255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和辉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 930, 6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和辉光电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
证协发〔2019〕148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5月1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21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 36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其中2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配售对象由于不符合条件， 于2021年5月18日被中国证券业协会暂停配售对象资
格， 最终42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 35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为有效申购， 对应的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98, 700, 2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33, 595, 090 67.23% 1, 002, 382, 214 76.29% 0.07503137%

B类投资者 689, 240 0.35% 3, 547, 538 0.27% 0.05147029%

C类投资者 64, 415, 910 32.42% 307, 977, 706 23.44% 0.04781081%

合计 198, 700, 240 100.00% 1, 313, 907, 458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3, 61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柏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2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5月24日（T+4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联系电话：021-23157440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
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４９７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
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０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初始
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０．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爱慕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19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原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原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爱慕股份”，股票代码为“603511”。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0.99元/股，发行数量
为4,001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3,60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924,31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54,051,329.87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5,68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98,570.13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997,472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3,906,937.2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528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3,062.72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吴湘宁 吴湘宁 A313673726 158 3,316.42 158
2 杨耀兴 杨耀兴 A751402782 158 3,316.42 158
3 王永祥 王永祥 A253504372 158 3,316.42 158
4 王晋明 王晋明 A243837415 158 3,316.42 158
5 杨光 杨光 A148458565 158 3,316.42 158
6 文静 文静 A126199828 158 3,316.42 158
7 姚淼 姚淼 A181630627 158 3,316.42 158
8 朱学军 朱学军 A156593907 158 3,316.42 158
9 郑功 郑功 A637590715 158 3,316.42 158
10 汤友钱 汤友钱 A484339445 158 3,316.42 158
11 许兴德 许兴德 A270442148 158 3,316.42 158
12 何兴 何兴 A431226154 158 3,316.42 158
13 方锦程 方锦程 A474765118 158 3,316.42 158
14 邓敬香 邓敬香 A257429257 158 3,316.42 158
15 谢锡藩 谢锡藩 A840530941 158 3,316.42 158

16
山西省旅游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省旅游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B880257156 158 3,316.42 158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
协发[2018]142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8,215股，包销金额为1,851,632.85元，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比例为0.22%。

2021年5月20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百川畅银” 、“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 01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9月22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4月2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406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百川畅银” ，股票代码为“300614”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19元/股，发行
数量为4, 01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进行跟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0股）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200.55万股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2, 867.9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1.50%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上
发行数量为1, 143.1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28.50% 。
根据《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9, 280.2858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802.20万股）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 065.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945.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83375372%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18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 422, 81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8, 495, 679.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 18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7, 390.96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0, 657, 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9, 837, 83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售
比例为10% ，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 070, 741股，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10.0244%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27%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0, 184股，包销金额为277, 390.96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0753% 。

2021年5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联系电话：010-57058347、010-57058348。

发行人：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神农集团”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4,00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1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4,003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2,802.1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90万股，为本次
发行总量的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6.08元/股。

神农集团于2021年5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神
农集团”A股股票1,200.9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
环节，并于2021年5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于2021年5月21日（T+2日）16:00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5月21日（T+2日）公告的《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21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668,81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2,865,029,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064014% 。 配号总数为 112,865,029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12,865,0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9,398.3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3,602.7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319204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20日（T+1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5月21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民科技”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357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
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333.35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1,33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5月1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肇民科技”股票1,333.35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729,70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0,136,189,500股，配号总数为240,272,379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240272379。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10986540%，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9,010.10159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2021年5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5月21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5月21日（T+2日）公告的《上
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
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21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